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聲判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劭宇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楊貴智律師

被      告  張瑋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111年度上聲議

字第39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聲請交付審判，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

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

請再議；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

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為再

議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

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認交付

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

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

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對被告

提起妨害名譽告訴，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

署）檢察官於民國111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為

不起訴處分後（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

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分署檢察長於同年12月6日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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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度上聲議字第397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再議駁回處

分），聲請人於同年12月16日收受再議駁回處分後，於同年

12月26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並未逾越法定期間

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東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案全

卷核閱無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

達證書、委任狀及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在

卷可稽，是本件聲請交付審判，程序上乃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略以：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

並非僅以使主責社工記載於個案彙總報告，係利用主責社工

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人跟追

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而聲請人於刑事訴訟中本

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此與被告提出不實

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是再議駁回處分自顯屬不

當，爰依法聲請交付審判等語。

二、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

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

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

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

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

為裁判之基礎；且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

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

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

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

第4986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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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一)聲請人與被告間前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下稱妨害性自主案

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於110年2月8日以109年度偵字

第3025號、110年度偵字第447號起訴聲請人涉犯強制猥褻等

犯嫌，經本院信股以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於111年10月14日

判決聲請人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9月，又犯乘機猥

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5月，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6

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等情，有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起

訴書、本院110年度侵訴字第5號安置機構主任甲○○妨害性

自主案件新聞稿各1份在卷可參，是聲請人前有對被告犯妨

害性自主案件並經判決等節，堪以認定。又查，由臺東縣政

府性侵害案件所製作之個案匯總報告均屬保密文件，依據社

會工作倫理守則：社會工作師應保守業務祕密並重視個案隱

私權利，案主或第三人聲請查閱個案社會工作紀錄，應符合

社會工作倫理及政府法規，否則社會工作者得拒絕資訊之公

開等節，此有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足資參

照，是足認聲請人指訴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其目

的係供社會工作師執行其職務所需，顯非公開亦或公眾得以

閱覽之文書，且遍查卷內資料亦未見被告有何以他法令另將

告訴意旨所指事項公開或散布至達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

見共聞之程度，復觀諸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內容，係被告向

其主責社工商討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進度，及被告擔憂其自

身人身安全之內容，是被告是否確有加重誹謗之客觀行為及

主觀上犯意，尚非全然無疑，自難僅以告訴人之指訴，即遽

對被告以前揭罪責相繩之。

(二)聲請人固提出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案卷內，承審法官指

示書記官詢問被告疑遭聲請人跟蹤一事之電話記錄影本為

證，然依上揭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性侵

害被害人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承審法官審理聲請

人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自得依法調查，聲請人若對個案匯

總報告之內容有爭執，亦得提出答辯，聲請調查，並非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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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聲請人不利，亦尚難以之推認被告有意圖散布之誹謗故

意。

(三)聲請人復主張：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係利用主

責社工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

人跟追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且聲請人於刑事訴

訟中本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然此與被告

提出不實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等語。惟按刑法誹

謗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人除在客觀上須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損他人名譽之事外，尚須在主觀上有毀損他人名譽之故意；

除此之外，本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將誹謗被害人之事項散

布於眾之意圖為必要；而所謂「意圖散布於眾」，係指意圖

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意在傳達於特定之

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

參照）。而行為人之言論有無該當於刑法誹謗罪之要件，應

依行為人發表言論之目的、場合，並具體審酌言論之前後用

語脈絡，以判斷行為人有無誹謗犯意及散布於眾之意圖。經

查，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其停等紅綠燈時見到聲

請人，且聲請人闖紅燈跟著被告回到租屋處路口後離去，經

觀察聲請人騎乘機車、安全帽、穿著推論得出為聲請人等

語，此有聲請人提供之臺東縣政府性侵害案件所製作個案匯

總報告附卷可參(見他卷第5頁)，則被告僅將上揭訊息傳送

給社會工作師一人見聞，除此之外，尚無其餘不特定人或多

數人可共聞其事，被告並無傳布予不特定人之意圖。至社會

工作師雖事後將上開訊息內容轉知臺東縣警察局員警、臺東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書記官等人，而使聲請人於事後閱

覽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卷宗後知悉以上情事，聲請人並因此

認為己身名譽受損，亦不能以此逕認被告於行為時具有誹謗

之故意與散布於眾之意圖，從而，本件被告雖有傳送上開訊

息予社會工作師，以此方式發表言論，但其發布言論之對象

既僅有特定1名，則依被告發表言論之目的(被告擔憂其自身

人身安全)、場合(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具體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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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其言論之前後脈絡，綜觀全卷事證，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

告有散布予不特定人之情事，則被告所為即與加重誹謗罪之

構成要件有間，聲請意旨指稱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犯嫌，自屬

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上

開罪嫌，自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

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詳為調查後，

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

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

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之情事，本院因認本案並無得據以交付審判之事由存在，聲

請人聲請交付審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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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聲判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劭宇  


代  理  人  楊貴智律師
被      告  張瑋恩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9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聲請交付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為再議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認交付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告訴，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1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為不起訴處分後（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分署檢察長於同年12月6日以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97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再議駁回處分），聲請人於同年12月16日收受再議駁回處分後，於同年12月26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東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案全卷核閱無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達證書、委任狀及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在卷可稽，是本件聲請交付審判，程序上乃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略以：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並非僅以使主責社工記載於個案彙總報告，係利用主責社工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人跟追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而聲請人於刑事訴訟中本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此與被告提出不實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是再議駁回處分自顯屬不當，爰依法聲請交付審判等語。
二、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與被告間前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下稱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於110年2月8日以109年度偵字第3025號、110年度偵字第447號起訴聲請人涉犯強制猥褻等犯嫌，經本院信股以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於111年10月14日判決聲請人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9月，又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5月，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等情，有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起訴書、本院110年度侵訴字第5號安置機構主任甲○○妨害性自主案件新聞稿各1份在卷可參，是聲請人前有對被告犯妨害性自主案件並經判決等節，堪以認定。又查，由臺東縣政府性侵害案件所製作之個案匯總報告均屬保密文件，依據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社會工作師應保守業務祕密並重視個案隱私權利，案主或第三人聲請查閱個案社會工作紀錄，應符合社會工作倫理及政府法規，否則社會工作者得拒絕資訊之公開等節，此有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足資參照，是足認聲請人指訴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其目的係供社會工作師執行其職務所需，顯非公開亦或公眾得以閱覽之文書，且遍查卷內資料亦未見被告有何以他法令另將告訴意旨所指事項公開或散布至達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程度，復觀諸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內容，係被告向其主責社工商討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進度，及被告擔憂其自身人身安全之內容，是被告是否確有加重誹謗之客觀行為及主觀上犯意，尚非全然無疑，自難僅以告訴人之指訴，即遽對被告以前揭罪責相繩之。
(二)聲請人固提出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案卷內，承審法官指示書記官詢問被告疑遭聲請人跟蹤一事之電話記錄影本為證，然依上揭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性侵害被害人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承審法官審理聲請人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自得依法調查，聲請人若對個案匯總報告之內容有爭執，亦得提出答辯，聲請調查，並非當然對聲請人不利，亦尚難以之推認被告有意圖散布之誹謗故意。
(三)聲請人復主張：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係利用主責社工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人跟追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且聲請人於刑事訴訟中本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然此與被告提出不實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等語。惟按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人除在客觀上須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外，尚須在主觀上有毀損他人名譽之故意；除此之外，本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將誹謗被害人之事項散布於眾之意圖為必要；而所謂「意圖散布於眾」，係指意圖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意在傳達於特定之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行為人之言論有無該當於刑法誹謗罪之要件，應依行為人發表言論之目的、場合，並具體審酌言論之前後用語脈絡，以判斷行為人有無誹謗犯意及散布於眾之意圖。經查，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其停等紅綠燈時見到聲請人，且聲請人闖紅燈跟著被告回到租屋處路口後離去，經觀察聲請人騎乘機車、安全帽、穿著推論得出為聲請人等語，此有聲請人提供之臺東縣政府性侵害案件所製作個案匯總報告附卷可參(見他卷第5頁)，則被告僅將上揭訊息傳送給社會工作師一人見聞，除此之外，尚無其餘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共聞其事，被告並無傳布予不特定人之意圖。至社會工作師雖事後將上開訊息內容轉知臺東縣警察局員警、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書記官等人，而使聲請人於事後閱覽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卷宗後知悉以上情事，聲請人並因此認為己身名譽受損，亦不能以此逕認被告於行為時具有誹謗之故意與散布於眾之意圖，從而，本件被告雖有傳送上開訊息予社會工作師，以此方式發表言論，但其發布言論之對象既僅有特定1名，則依被告發表言論之目的(被告擔憂其自身人身安全)、場合(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具體審酌其言論之前後脈絡，綜觀全卷事證，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散布予不特定人之情事，則被告所為即與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聲請意旨指稱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犯嫌，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上開罪嫌，自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詳為調查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本院因認本案並無得據以交付審判之事由存在，聲請人聲請交付審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聲判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劭宇  

代  理  人  楊貴智律師
被      告  張瑋恩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111年度上聲議
字第39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聲請交付審判，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
    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
    請再議；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
    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為再
    議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
    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認交付
    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
    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
    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對被告
    提起妨害名譽告訴，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
    署）檢察官於民國111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為
    不起訴處分後（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
    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分署檢察長於同年12月6日以1
    11年度上聲議字第397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再議駁回處
    分），聲請人於同年12月16日收受再議駁回處分後，於同年
    12月26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並未逾越法定期間
    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東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案全
    卷核閱無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
    達證書、委任狀及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在
    卷可稽，是本件聲請交付審判，程序上乃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略以：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
    並非僅以使主責社工記載於個案彙總報告，係利用主責社工
    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人跟追
    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而聲請人於刑事訴訟中本
    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此與被告提出不實
    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是再議駁回處分自顯屬不
    當，爰依法聲請交付審判等語。
二、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
    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
    裁判之基礎；且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
    ，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
    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
    0年台上字第86號、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
    6號判例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與被告間前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下稱妨害性自主案
    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於110年2月8日以109年度偵字
    第3025號、110年度偵字第447號起訴聲請人涉犯強制猥褻等
    犯嫌，經本院信股以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於111年10月14日
    判決聲請人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9月，又犯乘機猥
    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5月，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
    ，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等情，有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起訴
    書、本院110年度侵訴字第5號安置機構主任甲○○妨害性自主
    案件新聞稿各1份在卷可參，是聲請人前有對被告犯妨害性
    自主案件並經判決等節，堪以認定。又查，由臺東縣政府性
    侵害案件所製作之個案匯總報告均屬保密文件，依據社會工
    作倫理守則：社會工作師應保守業務祕密並重視個案隱私權
    利，案主或第三人聲請查閱個案社會工作紀錄，應符合社會
    工作倫理及政府法規，否則社會工作者得拒絕資訊之公開等
    節，此有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足資參照，
    是足認聲請人指訴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其目的係
    供社會工作師執行其職務所需，顯非公開亦或公眾得以閱覽
    之文書，且遍查卷內資料亦未見被告有何以他法令另將告訴
    意旨所指事項公開或散布至達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
    聞之程度，復觀諸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內容，係被告向其主
    責社工商討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進度，及被告擔憂其自身人
    身安全之內容，是被告是否確有加重誹謗之客觀行為及主觀
    上犯意，尚非全然無疑，自難僅以告訴人之指訴，即遽對被
    告以前揭罪責相繩之。
(二)聲請人固提出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案卷內，承審法官指
    示書記官詢問被告疑遭聲請人跟蹤一事之電話記錄影本為證
    ，然依上揭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性侵害
    被害人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承審法官審理聲請人
    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自得依法調查，聲請人若對個案匯總
    報告之內容有爭執，亦得提出答辯，聲請調查，並非當然對
    聲請人不利，亦尚難以之推認被告有意圖散布之誹謗故意。
(三)聲請人復主張：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係利用主
    責社工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
    人跟追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且聲請人於刑事訴
    訟中本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然此與被告
    提出不實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等語。惟按刑法誹
    謗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人除在客觀上須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損他人名譽之事外，尚須在主觀上有毀損他人名譽之故意；
    除此之外，本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將誹謗被害人之事項散
    布於眾之意圖為必要；而所謂「意圖散布於眾」，係指意圖
    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意在傳達於特定之
    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
    參照）。而行為人之言論有無該當於刑法誹謗罪之要件，應
    依行為人發表言論之目的、場合，並具體審酌言論之前後用
    語脈絡，以判斷行為人有無誹謗犯意及散布於眾之意圖。經
    查，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其停等紅綠燈時見到聲
    請人，且聲請人闖紅燈跟著被告回到租屋處路口後離去，經
    觀察聲請人騎乘機車、安全帽、穿著推論得出為聲請人等語
    ，此有聲請人提供之臺東縣政府性侵害案件所製作個案匯總
    報告附卷可參(見他卷第5頁)，則被告僅將上揭訊息傳送給
    社會工作師一人見聞，除此之外，尚無其餘不特定人或多數
    人可共聞其事，被告並無傳布予不特定人之意圖。至社會工
    作師雖事後將上開訊息內容轉知臺東縣警察局員警、臺東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書記官等人，而使聲請人於事後閱覽
    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卷宗後知悉以上情事，聲請人並因此認
    為己身名譽受損，亦不能以此逕認被告於行為時具有誹謗之
    故意與散布於眾之意圖，從而，本件被告雖有傳送上開訊息
    予社會工作師，以此方式發表言論，但其發布言論之對象既
    僅有特定1名，則依被告發表言論之目的(被告擔憂其自身人
    身安全)、場合(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具體審酌
    其言論之前後脈絡，綜觀全卷事證，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
    有散布予不特定人之情事，則被告所為即與加重誹謗罪之構
    成要件有間，聲請意旨指稱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犯嫌，自屬無
    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上
    開罪嫌，自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
    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詳為調查後，
    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
    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
    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之情事，本院因認本案並無得據以交付審判之事由存在，聲
    請人聲請交付審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聲判字第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劭宇  

代  理  人  楊貴智律師
被      告  張瑋恩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9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聲請交付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為再議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認交付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對被告提起妨害名譽告訴，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1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為不起訴處分後（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分署檢察長於同年12月6日以111年度上聲議字第397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再議駁回處分），聲請人於同年12月16日收受再議駁回處分後，於同年12月26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交付審判，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東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3988號案全卷核閱無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達證書、委任狀及刑事交付審判聲請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在卷可稽，是本件聲請交付審判，程序上乃屬適法。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交付審判意旨略以：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並非僅以使主責社工記載於個案彙總報告，係利用主責社工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人跟追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而聲請人於刑事訴訟中本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此與被告提出不實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是再議駁回處分自顯屬不當，爰依法聲請交付審判等語。
二、再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事實以資審認，始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與被告間前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下稱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於110年2月8日以109年度偵字第3025號、110年度偵字第447號起訴聲請人涉犯強制猥褻等犯嫌，經本院信股以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於111年10月14日判決聲請人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9月，又犯乘機猥褻罪，處有期徒刑2年5月，又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等情，有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起訴書、本院110年度侵訴字第5號安置機構主任甲○○妨害性自主案件新聞稿各1份在卷可參，是聲請人前有對被告犯妨害性自主案件並經判決等節，堪以認定。又查，由臺東縣政府性侵害案件所製作之個案匯總報告均屬保密文件，依據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社會工作師應保守業務祕密並重視個案隱私權利，案主或第三人聲請查閱個案社會工作紀錄，應符合社會工作倫理及政府法規，否則社會工作者得拒絕資訊之公開等節，此有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足資參照，是足認聲請人指訴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其目的係供社會工作師執行其職務所需，顯非公開亦或公眾得以閱覽之文書，且遍查卷內資料亦未見被告有何以他法令另將告訴意旨所指事項公開或散布至達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程度，復觀諸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內容，係被告向其主責社工商討上開妨害性自主案件進度，及被告擔憂其自身人身安全之內容，是被告是否確有加重誹謗之客觀行為及主觀上犯意，尚非全然無疑，自難僅以告訴人之指訴，即遽對被告以前揭罪責相繩之。
(二)聲請人固提出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號案卷內，承審法官指示書記官詢問被告疑遭聲請人跟蹤一事之電話記錄影本為證，然依上揭臺東縣政府府社保字第1110217422號函，性侵害被害人之個案匯總報告係屬保密文件，承審法官審理聲請人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自得依法調查，聲請人若對個案匯總報告之內容有爭執，亦得提出答辯，聲請調查，並非當然對聲請人不利，亦尚難以之推認被告有意圖散布之誹謗故意。
(三)聲請人復主張：被告向主責社工為不實陳述之目的係利用主責社工向值班之司法警察及院檢職員等轉達被告疑似遭聲請人跟追之錯誤資訊，而使聲請人遭羈押，且聲請人於刑事訴訟中本得行使答辯權澄清被告提出之不實指控，然此與被告提出不實指控是否出於誹謗犯意並無關連等語。惟按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人除在客觀上須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外，尚須在主觀上有毀損他人名譽之故意；除此之外，本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將誹謗被害人之事項散布於眾之意圖為必要；而所謂「意圖散布於眾」，係指意圖散發或傳布於不特定之多數人而言，如僅意在傳達於特定之人，即不足以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行為人之言論有無該當於刑法誹謗罪之要件，應依行為人發表言論之目的、場合，並具體審酌言論之前後用語脈絡，以判斷行為人有無誹謗犯意及散布於眾之意圖。經查，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其停等紅綠燈時見到聲請人，且聲請人闖紅燈跟著被告回到租屋處路口後離去，經觀察聲請人騎乘機車、安全帽、穿著推論得出為聲請人等語，此有聲請人提供之臺東縣政府性侵害案件所製作個案匯總報告附卷可參(見他卷第5頁)，則被告僅將上揭訊息傳送給社會工作師一人見聞，除此之外，尚無其餘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共聞其事，被告並無傳布予不特定人之意圖。至社會工作師雖事後將上開訊息內容轉知臺東縣警察局員警、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書記官等人，而使聲請人於事後閱覽本案妨害性自主案件卷宗後知悉以上情事，聲請人並因此認為己身名譽受損，亦不能以此逕認被告於行為時具有誹謗之故意與散布於眾之意圖，從而，本件被告雖有傳送上開訊息予社會工作師，以此方式發表言論，但其發布言論之對象既僅有特定1名，則依被告發表言論之目的(被告擔憂其自身人身安全)、場合(被告係傳訊息告知社會工作師)，具體審酌其言論之前後脈絡，綜觀全卷事證，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散布予不特定人之情事，則被告所為即與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聲請意旨指稱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犯嫌，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告訴人所指上開罪嫌，自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詳為調查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本院因認本案並無得據以交付審判之事由存在，聲請人聲請交付審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奕智
                                     法  官  陳偉達
                                     法  官  施伊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劉嘉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